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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十六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八月）曾提及，2016年8月
1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表示，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以下简称“深港通”）相关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已批准《深港
通实施方案》。 经过近4个月的准备，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开通。

2016年11月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联合发布财税[2016]127号文
（以下简称“127号文”），明确了深港通涉及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自2016年
12月5日执行。具体内容包括：

• 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 增值税

文号：财税[2016]127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5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5日

相关行业：金融业
相关企业：涉及深港股票市
场交易的企业及个人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投资者类型 收入类型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内地个人投
资

上市股票的转
让差价所得

自2016年12月5日起至2019年12月4日止，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股息红利所得 相关单位按照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内地企业投
资者

上市股票的转
让差价所得 计入其收入总额，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股息红利所得
计入其收入总额，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
其中，内地居民企业连续持有H股满12个
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依法免征企业所
得税。

香港市场投
资者（包括
企业和个人）

上市A股的转让
差价所得 暂免征收所得税

股息红利所得 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满足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可申请退税）

投资者类型 收入类型 增值税

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单位和个人）

上市股票的转让
差价收入

在营改增试点期间免征增值税
内地个人投资者

内地单位投资者 在营改增期间按现行政策规定征
免增值税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1/t20161130_2470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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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明年继续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9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减轻税负情况汇报，决定实行增值税定
额返还以保障地方既有财力。会议指出：

• 自今年5月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以来，新增试点的金融、建筑、房地产和生活
服务业四大行业到10月底累计减税965亿元，新增加53万纳税户，26个细分
行业全部实现了总体税负只减不增的预定目标。下一步，要针对金融、建筑
等试点行业企业反映的问题，及时研究明确相关领域纳税政策口径，在风险
可控、制度公平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扩大减税效应。

• 从2016年起，中央对地方实施增值税定额返还，对增值税增长或下降地区不
再增量返还或扣减。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 印花税

投资者类
型 收入类型 印花税

香港市场
投资者

通过深港通买卖、继承、赠与深
交所上市A股

按照内地现行税制规定缴纳
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

通过沪股通和深股通参与股票担
保卖空涉及的股票借入、归还

暂免征收证券（股票）交易
印花税

内地投资
者

通过深港通买卖、继承、赠与香
港联交所上市股票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税
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 2014年10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已发布财税[2014]81号（以
下简称“81号文”），就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简称“沪港
通”）涉及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进行了明确。本次发布的关于深港通税收政策的
127号文与81号文的相关税收政策基本一致（除将营业税替换成增值税），还新
增了通过沪股通和深股通参与股票担保卖空涉及的股票借入、归还暂免征收印花
税的规定。

http://www.gov.cn/premier/2016-11/30/content_51405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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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起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

2016年11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海关总署连续发布四个文件，规定
对超豪华小汽车在零售环节加征10%的消费税，自2016年12月1日起执行。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税[2016]129号，以下简称“129号公告”）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4号，以下简称“74号公告”）

74号文对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的具体征管问题进行了明确：

• 从事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的纳税人，未办理消费税税种登记的，应按主管税
务机关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办理登记手续。

• 2016年12月1日起，从事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的纳税人在申报缴纳零售环节
消费税时，统一填报《其他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纳税申报表》。

 《关于调整小汽车进口环节消费税的通知 》（财关税[2016]63号 ）

• 自2016年12月1日起，对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国驻华机构及人员、
非居民常住人员、政府间协议规定等应税（消费税）进口自用，且完税价
格130万元及以上的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按照生产（进口）环节税率和
零售环节税率（10%）加总计算，由海关代征。

 《海关总署关于进口环节执行小汽车消费税政策调整事宜的公告》（海关总
署公告2016年第74号）

• 针对上述小汽车消费税政策的调整，海关总署就进口环节报关报的填制等
具体执行事宜进行了明确。

文号：财税[2016]129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
第74号 、财关税[2016]63
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30
日
执行日期： 2016年12月1
日

相关行业：超豪华小汽车零
售行业
相关企业：超豪华小汽车零
售企业
相关税种：消费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征收范围
• 每辆零售价格130万元（不含增值税）及以上的乘用车

和中轻型商用客车，即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子税
目中的超豪华小汽车。

消费税纳税人 • 将超豪华小汽车销售给消费者的单位和个人为超豪华
小汽车零售环节纳税人。

适用税率

• 在生产（进口）环节按现行税率征收消费税基础上*，
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税率为10%。

• 国内汽车生产企业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超豪华小汽车，
消费税税率按照生产环节税率和零售环节税率加总计
算。

* 根据1993年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
小汽车类税目包含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两类。乘用车
税率范围在1-40%之间，中轻型商用客车则适用5%的消费
税税率，均在生产（进口）环节缴纳。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9493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94906/content.html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1/t20161130_2470319.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31018.htm
http://www.gov.cn/zwgk/2008-11/14/content_1149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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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转让不动产缴纳增
值税差额扣除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6年11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73号公告，明确了纳税人转让不
动产缴纳增值税差额扣除有关问题，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纳税人转让不动产，按照有关规定差额缴纳增值税的*，如因丢失等原因无法
提供取得不动产时的发票，可向税务机关提供其他能证明契税计税金额的完
税凭证等资料，进行差额扣除。

• 纳税人以契税计税金额进行差额扣除的，应区分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前和营
改增后分别按照适用公式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

• 纳税人同时保留取得不动产时的发票和其他能证明契税计税金额的完税凭证
等资料的，应当凭发票进行差额扣除。

*  2016年3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根据36号文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纳税人在如下情况下转让不动产可
以差额缴纳增值税：
 一般纳税人转让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

 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

 其他个人销售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不含其购买的住房）；等

有关该文相关内容请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一期，二零一
六年三月）了解详情。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3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24
日
执行日期： 2016年11月24
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转让不动产的企
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丹麦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
享受中丹税收协定利息条款免税待遇的公告》

2016年11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72号公告，明确了关于丹麦发展
中国家投资基金享受中丹税收协定利息条款免税待遇的问题。

经与丹麦税务主管当局确认，丹麦“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Investment Fun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金”（Industrialisation 
Fun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为同一机构，属于2012年6月16日签署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
十一条（利息）第三款规定的“政府的任何机构”，可享受该条款规定的利息免
税待遇。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2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20
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4393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43931/part/2043956.doc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weekly-update-11.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9475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152904/part/1152905.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9468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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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扩大税收征管方式改革试点范
围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曾提及，为进一步
引导进出口企业、单位守法自律，保障海关统一执法，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海
关总署于2016年10月29日发布了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2号公告（以下简称
“62号公告”），开展税收征管方式改革试点工作。62号公告的试点范围包括在
全国口岸进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以下简称“《税则》”）第80、
81、82章商品，以及在上海、北京、宁波口岸进口的《税则》第84、85、90章
商品。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自主申报、自主缴税（自报自缴）及税收要素审
核后置。*

2016年11月30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73号公告，决定扩大税收征管方式改
革试点范围，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 扩大试点的范围是，在长江经济带海关（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
肥、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海关，下同）关区海运口
岸进口，且向长江经济带海关以无纸化方式申报的《税则》第84、85、90章
商品。

• 涉及公式定价、特案以及尚未实现电子联网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证书
或者原产地声明的，不纳入试点范围。

* 关于62号公告中税收征管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的具体变化及其影响，您可以通过
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 《中国税务快讯：中国海关开展进口货物的自报自缴试点工作》（第三十
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
年第73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30
日
执行日期： 2016年12月1
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关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alert-30.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310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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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六期）

《关于在企业年报中增加社保和统计事项有关
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226号）

2016年11月23日，工商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在
企业年报中增加社保和统计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将社保和统计相关事项
纳入企业年报公示内容，增加参保险种类型、单位参保人数等社保事项以及主营
业务活动、企业控股情况等统计事项。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海关总署关于规范加工贸易项下进口消耗性
物料管理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7
号）

2016年11月28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67号公告（以下简称“67号公告”），
规范加工贸易项下进口消耗性物料管理。67号公告明确了海关对消耗性物料的监
管方式、办理程序等内容，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号
自本公告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海关总署关于试点“归类先例辅助查询系统”
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6号）

2016年11月29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66号公告，在试点启用“归类先例辅
助查询系统”以配合海关税收征管方式改革试点，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引导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规范、如实申报进出口商品归类事项。自公布之日
起执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海关总署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委内
加工业务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8
号）

2016年11月29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68号公告（以下简称“68号公告”），
规范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委内加工业务管理。68号公告明确了委内加工的适用范
围及监管方式等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lhfw/lhfw/xxzx/201611/t20161123_172663.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30514.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830713.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305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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